
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
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高层建筑消防维护
保养工作的通知

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：

为深刻吸取近期高层建筑火灾事故教训，全力提升我市高层建筑本质消防安全条件，按照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<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和全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会议精神，市安委会印发了《天津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》，自即日起至2026年2月中旬，在全市组织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，为确保整治行动纵深推进，现就加强高层建筑消防维护保养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时间
即日起至2026年2月中旬

二、排查范围与重点对象
排查范围

全市范围内有人居住和活动的高层民用建筑（包括居民住宅建筑和办公、医疗、商业等高层公共建筑）。

重点维保对象

1.正在进行外墙改造施工和内部局部装修改造的高层民用建筑。

2.人员密集的高层建筑。

3.多业态混合经营的高层建筑。

4.老旧小区高层建筑。

各机构要按建筑使用性质，分类别建立隐患台账和整改责任清单。

三、重点内容
（一）全面开展检测，建立基础台账（完成时限：2025年12月底前）。

1.各机构需对服务范围内高层建筑开展全覆盖消防设施检测维保，重点核查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灭火器等核心设施的完好有效性；对经性能化设计或专家评审投用的超高层建筑，额外核查特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、是否存在擅自更改消防设计或降低设计标准的行为。

2.严格执行“真到场、真执业、真报告”要求，杜绝形式化检测维保。针对设施年久失修、故障频发、长期瘫痪等问题，按高层建筑使用性质分类建立台账清单，记录维保时间、维保内容，隐患问题，规范填写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维护保养工作台账》（见附件）。

3.12月19日前，将隐患台账及检测维保报告（本月出具的报告）同步报送委托单位法人，并上传至指定邮箱（fgc708@163.com），为后续精准整治提供依据。

（二）深化自查整改，保障设施效能（完成时限：2026年1月底前）。

1.各机构对照已建隐患台账，制定闭环整改方案，重点解决消防设施维护不及时导致的故障损坏问题，定期开展检测维保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行。

2.对合同明确属于委托单位职责的事项，需书面提醒委托单位加强日常管理，督促其落实设施修复措施，消防部门将对维保进度进行跟踪督导。

（三）固化经验机制，推动长效治理（完成时限：2026年2月底前）。

1.各机构需整理归档高层建筑消防技术服务台账、隐患整改原始记录、检测维保报告等资料，确保服务过程可追溯。

2.总结工作中的有效做法，聚焦执业质量提升、服务能力强化，建立高层建筑消防技术服务长效机制，确保经维保的高层建筑在火灾发生时，消防设施能有效发挥作用。
    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主体责任。

充分认识高层建筑火灾防控的特殊性，一旦起火，扑救难度大、人员伤亡风险高，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要深刻汲取典型火灾事故教训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做好检测维保、隐患督改工作，确保经服务的建筑消防设施“战时能用、用之有效”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环节，严肃执法衔接。

明确检测维保时间、人员配置、流程标准及核查重点，全面排查隐患并如实出具报告。期间，消防部门将对机构开展高层维保工作抽查、核查工作，对发现的在检测程序上降低标准执业、报告结论与实际不符、维保检测丢项漏项、联动测试应测未测、隐瞒不合格项、出具虚假报告，致使高层建筑消防设施长期“带病”运行，将依法从严处理。

（三）强化协同联动，推动隐患清零。

以本次排查为契机，联合委托单位制定隐患整改“时间表、路线图”，对未完成整改的问题持续跟踪，重点解决建筑消防设施“带病运行”问题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。

（四）健全协作机制，提升服务质效。

加强与委托单位、消防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消防技术服务，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品质，为本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供技术支撑，共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。

附件：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维护保养工作台账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6日

附件
高层民用建筑消防维护保养工作台账
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
	项目名称
	地址
	使用性质
	维保时间
	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问题
	报告编号（ID）

	天津市X小区
	天津市X区XX号
	高层住宅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使用性质为：住宅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酒店式公寓、宾馆、饭店、医院、办公等





